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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学院 2022 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

研究生实施细则 

 

 

根据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

法》（华水政[2016]13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及学校有关通

知要求，结合水利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推荐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。学院实施集体议事和集体

决策制度，建立推免生工作监督机制、申诉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，实

行政策公开、程序公开和结果公开； 

（二）坚持择优选拔、科学推荐的原则。学院建立全面考查、综

合评价、择优选拔、科学推荐的评价体系和工作机制，突出能力考查，

注重一贯表现，强化对学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核； 

（三）坚持学生自主选择的原则。尊重并维护学生自主选择志愿

的权利，不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条件。 

 

二、推荐小组 

水利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小组，由院长担任组长，成员由主管院

领导、教师代表、辅导员代表组成。 

 

三、加分细则 

根据《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将下列各项列入加分项目，加

分细则如下：（以下列各项分数之和记为加分项目总分） 

（一）参加创新创业竞赛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，或者代表学校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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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文艺和体育竞赛获得奖励的（最高分计 50 分，同一项目以最高等

级计算，不再累计）。 

（1）参加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

创新大赛、或全国“挑战杯”等获得奖励的（以获奖证书为准，限前

5 名）（一等奖计 50分，二等奖计 45 分，三等奖计 40分，优秀奖计

20 分）； 

（2）参加省级创新创业竞赛（与专业相关）获得奖励的（以获

奖证书为准，限前 5 名）（一等奖计 20分，二等奖计 15 分，三等奖

计 10分，优秀奖计 4 分）； 

（3）除（1）和（2）外，获得其他校级及以上奖励的（每项计

2 分）。 

（4）分数计算考虑成员排名权重，获奖计分名次以证书为准，

无证书者不计分，成员排名权重系数为：排名 1 为 1.0，排名 2 为 0.8，

排名 3 为 0.6，排名 4 为 0.4，排名 5 为 0.2。 

（二）主持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项目（与专业相关），并验收通

过的（每项计 2分，最高计 5 分）。 

（三）以学校为第一单位发表期刊学术论文的（与专业相关，限

前 2 名作者）或通过学校申报的国家发明专利（与专业相关）（最高

计 5 分）。 

（1）SCI、EI 检索期刊（每篇 5 分）； 

（2）中文核心期刊或国家发明专利（每篇或每项 3 分）； 

（3）一般 CN 期刊（每篇 1分）。 

（四）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海外校友奖学金，或

者获得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（最高分计

30 分，同一奖项以最高等级计算，不再累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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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获得省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，全国水利之星荣

誉称号的（30 分，只记 1 次）； 

（2）获得海外校友奖学金（不计大一获得）或国家奖学金（15

分，只记 1 次）； 

（3）除（1）和（2）外，获得其他荣誉称号的（10 分，只记 1

次）。 

（五）国家大学生英语（或者俄语、日语等小语种）六级考试成

绩不低于 425 分，或者国家英语口语考试通过，或者雅思成绩 5.5 以

上，或者托福成绩 100 分以上的（每项计 3 分，最高计 5分）。 

（六）在校期间服过兵役的（最高计 5 分）。 

 

四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申请推免生应当满足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1）思想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社会责任感强，在

校期间没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，未受到学校任何纪律处分； 

（2）身体健康，国家体质测试达标，学校体育测试合格； 

（3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、思维能力，以及科研创新

潜质和创新精神。 

（二）申请推免生应当满足下列学业条件： 

勤奋学习，基础扎实，高质量完成大学前 6 个学期专业培养方案

规定的各项教学任务，考核成绩优秀，平均学分绩点 3.2 以上，并专

业排名前 15％（或者专业综合排名前 10%）；课程结业考试无不及格

或无故缺考，无重修课程或未修读课程；国家大学生英语（或者俄语、

日语等小语种）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。 

 

五、推免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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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院通知布置； 

（二）学生自愿报名、提交书面申请； 

（三）推免生遴选小组根据学院推免政策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

核、民主评议； 

（四）推免生遴选小组确定初步推荐名单和候补名单，在学院公

示 3 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学院签署推荐意见，报送学校推免工作领导

小组审定；公示期间发现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其推免资格，并按照学校

相关规定办理。 

 

六、推免生产生规则 

推免生总成绩按下式计算： 

总成绩=学习成绩标准值×0.8+加分项目总分×0.2 

其中： 

学习成绩标准值=（个人平均学分绩点-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最小

值）/(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最大值-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最小值)×100； 

加分项目总分按照第三条合计得分计算；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

水利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9 日 


